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龙潭乡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一、项目名称
龙潭乡非税收入返还项目资金。
二、立项依据
《元江县财政局关于非税收入成本即征即返的通知》(元财发[2024]422号)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龙潭乡人民政府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非税收入预算资金27,000.00元，预算单位为龙潭乡人民政府，收入内容为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和利息收入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项目要求上缴乡镇非税收入后，返还用于乡镇工作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2026年龙潭乡人民政府计划上缴非税收入27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26年龙潭乡人民政府计划出租闲置资产，提高固定资产盘活率，实现非税收入增长。
项目实施成效

做好非税收入上缴工作，有利于资金管理规范化，同时也能增加国有资产收益，提高乡镇活力。
